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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区知识产权局印发了《门头沟区知识产权发展促进与品牌提升支持办法》（京门知产文〔2024〕13号）（以下简称《支持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支持办法》的背景依据是什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建设纲要（2021-2035年）》等文件精神，持续建设和完善我区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助力我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促进我区创新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根据《北京市门头沟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门头沟区知识产权发展促进与品牌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结合本区实际，我局牵头制定了《门头沟区知识产权发展促进与品牌提升支持办法》。

二、《支持办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通过出台门头沟区知识产权支持政策，支持创新主体开展知识产权活动，打造一批高质量知识产权，加快培育新一批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门头沟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营造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环境。

三、《支持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本办法分为六章，包括总则、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及标准、申报审核、监督管理和附则，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章总则。包括政策背景、目的、原则和保障机制。

第二章适用对象。包括支持知识产权的类别、适用的对象和申报人条件。

第三章适用范围及标准。包括打造高质量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提高知识产权服务能力、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六个方面，19项工作。

1.打造高质量知识产权，包括：

（1）对首次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支持；

（2）对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的支持；

（3）对首次在国外获得注册商标专有权的支持；

（4）对获得中国专利奖、中国外观设计奖和北京市发明专利奖的专利权人的支持；

（5）对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巴黎公约等途径向国外申请发明专利的各类主体的支持；

（6）鼓励为本区重点产业各类主体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2.提高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包括：

（1）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2）支持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

（3）鼓励知识产权联盟建设。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

（1）支持企业海外维权；

（2）支持本区重点产业所属企业国内维权。

4.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包括：

（1）对首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称号的和首次获得北京市知识产权优势单位的支持；

（2）对获得“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认定的支持。

5.提高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包括：

（1）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支持；

（2）对首次获得“北京市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集聚发展示范区”认定和首次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中关村）审查员实践基地分基地（站点）”的支持；

（3）对建立知识产权工作站、商标品牌指导站、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以及取得相应工作成效的支持。

6.推进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包括：

（1）对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的支持；

（2）对本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开展相关培训课程：

（3）鼓励区域内各类人才参加国家级资格考试。鼓励区域重点产业企业引进和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另外，规定对资金支持的限制条款，同一主体每年度获得的总支持金额不超过30万元。

第四章申报审核。包括主管单位以及政策执行程序。

第五章监督管理。包括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申请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以及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包括政策解释部门和政策调整条件。

四、关键词解释

1.国家地理标志：本办法里提到的“国家地理标志”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以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是于1970年签订的在专利领域进行合作的国际性条约，1978年生效。

该条约提供了关于在缔约国申请专利的统一程序。依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专利申请被称为专利国际申请或PCT国际申请。

通过PCT，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件国际专利申请，即可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同时要求对发明进行专利保护。此种申请可由凡属缔约国国民或居民的任何人提交。

一般可以向申请人作为国民或居民的缔约国的国家专利局提出申请，但申请人也可以选择向位于日内瓦的WIPO国际局提出申请。

3.巴黎公约：全称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于1883年3月20日在巴黎签订，1884年7月7日生效；适用巴黎公约的国家组成联盟，以保护工业产权，包括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地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反不正当竞争。1985年3月，我国成为该公约成员国。截至2024年11月，巴黎公约的缔约方总数已经达到179个国家。

4.知识产权证券化：是以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版权等）所产生的收益请求权或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以其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借助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资本市场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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